
执行实践中，不少企业由于陷入债务

纠纷信用受损，申请经营贷款受到限制，

波及生产经营秩序，最终无法“翻身”。

“有的企业只是暂时资金链断裂，陷

入债务履行不能的困境，其实业务是正常

的，还是有发展前景的。这时候如果能帮

一把，企业就有可能转危为安。”王华鑫

说。

银行方面也有考量。“贷款机构在审

批贷款时，会综合考虑企业近期表现、财

务状况、涉诉涉执行情况等多个因素来评

估企业的信用状况和贷款风险。”浙江玉

环永兴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

介绍。

为避免“执行一个案件、垮掉一个企

业”，2019年，玉环法院与玉环永兴村镇

银行、浙江泰隆商业股份有限公司台州玉

环支行等金融机构联合出台《银法联动帮

扶专项贷款管理办法（试行）》，对依法

履行债务、具有发展前景、存在融资困难

的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及时修复企

业信用，并提供生产经营所需的帮扶性专

项贷款。

吴某经营的公司是一家从事汽车零部

件生产的小微企业，2019年企业产值达

800余万元。2020年初，上游企业一笔

300万元的货款逾期9个月未付，导致吴

某的企业资金链断裂，无力支付货款的企

业被供货方起诉。

案件审理过程中，玉环法院实地调查

涉案企业经营状况，调取企业财务账册、

会计凭证、银行流水等资料，并向吴某和

企业工作人员了解实际困难，发现近年来

企业生产经营正常，业务良好。“触礁”

的原因正是受这笔货款的后续影响，企业

陷入无款可用、无货可买和无款可贷的危

局。

案件调解阶段，玉环法院从企业利

益、合作发展角度出发建立双方沟通渠

道，努力促成双方达成分期付款的调解协

议。考虑到吴某企业目前的履行能力，玉

环法院联合玉环永兴村镇银行为吴某的企

业，定制了一套银法联动帮扶方案：银行

提供信贷资金60万元，帮助企业暂时渡过

难关，并利用对汽配行业的信息资源，多

管齐下帮助恢复生产；法院则及时为其修

复信用，减轻涉诉情况对企业的后续影响。

有了资金帮扶，吴某的企业生产经营

秩序迅速恢复，订单不断攀升，企业按时

还本付息，目前年产值逾千万元。

对主动积极履行，但因经济困难难以

及时全部履行完毕债务的涉诉当事人，经

当事人申请、法院核实情况后，金融机构

可根据信贷审查条件，从宽为其发放贷

款，就低确定利率，实行重点帮扶。如

“诚信被执行人”柳某，玉环永兴村镇银

行在综合评估柳某的信用状况及其企业生

产经营情况后，为其提供帮扶贷款78万

元。

自2019年银法联动开展以来，玉环

永兴村镇银行、玉环泰隆银行共发放帮扶

贷款2626万元，成功盘活经营主体74

户，擦亮“营商环境，你永远可以相信玉

环”金名片。

破融资难题 救企业危局

7772024.9.20 星期五 ❘ 首席编辑：罗丹琳 ❘ 版式设计：唐昉婷20242024..99..2020 星期五星期五 ❘❘ 首席编辑首席编辑：：罗丹琳罗丹琳 ❘❘ 版式设计版式设计：：唐昉婷唐昉婷

新闻热线：0571-85310540 13857101115新闻热线新闻热线：：05710571--8531054085310540 1385710111513857101115 天平天平

罗某的母亲发生交通事故不幸身亡，

罗某主张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案件胜诉

后，进入执行程序。执行过程中，因查被

执行人无可供执行的财产，案件无奈“终

本”。

玉环法院执行干警调查发现，申请执

行人罗某尚未成年，初一在读，与其相依为

命的父亲身患肺病，无法从事重体力劳动，

收入微薄，还未走出悲伤的父子对未来充

满忧虑。

在执行干警的指导下，罗某一次性提

供了申请材料，法院向当地乡镇和村委会

核实后，帮扶基金一次性给予罗某一家2

万元救助款。

“申请执行人的困境需要关注，被执行

人的生存权利也应依法保障。”玉环法院执

行综合科科长袁凡说。

2022年，玉环法院联合玉环市民政局

签署《关于困难群体社会救助的协作纪

要》，对于法院在执行过程中生活困难的当

事人，符合《浙江省社会救助家庭经济状况

认定办法》相关规定的，可通过“浙政钉”工

作台“执行一件事”功能线上直接向民政局

社会救助科发起事项协查，核查其是否属

于最低生活保障、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和特

困人员供养对象范围，是否可列入低保救

助对象。

“若确为社会救助对象的，其民政救助

资金不予冻结，已经冻结的，立即解除冻结

措施。非社会救助对象，但唯一收入被法

院冻结的，法院将依照最低生活保障金标

椎，给予最低生活保障，努力保障涉案当事

人的基本生活。”袁凡介绍。

今年1月至7月，玉环法院已为103名

困难当事人落实基本生活保障，共计发放

保障金121万余元。

下阶段，玉环法院将继续强化部门协

同，深入探索困难当事人多元救助模式，努

力扩大帮扶救助覆盖面，进一步兜牢民生

底线。

玉环法院：

多向发力，做好救助帮扶“分内事”
通讯员 王经展 陈静 陈冰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
党的重要使命。谋全局才能谋一域，基层人民法院如何主动作为，与党委重点
工作同频同向？

近年来，玉环市人民法院立足实际，联合民政部门、金融机构、慈善组织等
多方力量，努力帮助解决企业和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探索完善困难当事人救
助帮扶机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特别感谢法院考虑我的困难，为我提

供实实在在的帮助。”被执行人潘某没有想

到，自己一个未及时腾房的“钉子户”，也能

受到救助帮扶。

因为一起农村宅基地纠纷，潘某成为

被执行人，需要腾空并迁出建在宅基地上

的房屋。玉环法院执行干警调查发现，该

房屋为潘某名下唯一住房。此外，潘某被

诊断为精神三级残疾，且父母双亡，单身无

子女，无业，系低保户。

如何有效解决潘某的实际困难？经细

致沟通，执行干警了解到潘某并非故意“滞

留”，他本人愿意配合法院执行工作，只是

没能力另购房产或租房居住。

考虑到潘某的情况，玉环法院联系玉

环市慈善总会，运用困难当事人群体帮扶

基金（以下简称帮扶基金），救助潘某3万

元，有效解决其过渡居住问题。该案也得

以顺利推进。

帮扶基金成立之前，玉环法院通过摸

排近年司法救助情况，并向被救助当事人

和有关方面走访了解，发现司法救助规定

明确具体、救助力度相对有限。如何拓宽

渠道，将温暖传递给更多困难群众？为此，

法院多次前往市慈善总会沟通对接，推动

帮扶基金于2022年顺利设立。

帮扶人员涵盖刑事案件被害人、诚信

履行的被执行人、涉民生案件权利人、劳

动者群体等确实存在生活困难的当事

人。法院对当事人提交生活困难证明等

材料审核把关，对符合条件的转交市慈善

总会，定向定额提供慈善救助，给予社会

帮扶。

“所有资金均来自社会捐助，尤其是本

地爱心企业的无私捐赠。”玉环法院执行局

局长、困难群体帮扶基金管理委员会会长

王华鑫介绍。

为规范基金的使用和管理，法院设立

了专门的管委会，制定基金章程和管理办

法，确保专款专用。截至目前，共募集慈善

救助款项27万元，累计救助9人次，发放

救助款13.6万元。

强部门协同 兜民生底线

玉环法院开展困难当事人救助回访

聚爱心之力 解群众愁难聚爱心之力 解群众愁难

玉环法院慈善救助委员会讨论困难当事人救助事项


